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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发〔2021〕111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

与导师互选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院（部）、机关各单位：

《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与导师互选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已

经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山东工商学院

2021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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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与导师互选实施办法
（修订）

为促进硕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研究生”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，

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充分尊重指导教师（以下简称“导师”）

和研究生意愿，确保研究生与导师互选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

特修订研究生与导师互选实施办法。

第一条 互选范围

参与互选的导师必须具有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资

格，并已列入当年招生计划。参与互选的研究生必须是被山东工

商学院录取并取得学籍且已注册。互选原则上只在本专业方向具

备资格的导师和本专业方向研究生之间进行。

第二条 互选时间

互选工作需在研究生新生入学后 2个月内完成。

第三条 互选要求

1.各培养单位应在每年 5 月份前将本培养单位具有招生和指

导资格的导师信息报送研究生处，研究生处将在官方网站等媒体

向社会和各位考生公布导师必要的联系方式。

2.各培养单位在研究生新生入学后要及时开展多种形式的师

生互选前的交流活动，确保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有充分的了解。

3.各培养单位要借助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等渠道，组织师生

见面会、师生座谈会等，由导师向硕士研究生介绍其研究方向、

科研项目、研究进展、学术成果等情况，增进师生相互了解。

4.每名导师指导每届学术型研究生人数不超过 3 人，每名导

师指导每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原则上不超过 5人。首次指导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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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生的导师限指导 1人。

5.互选工作一经结束，导师和硕士研究生都不得随意更改。

如特殊原因研究生需变更导师的，需填写《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

究生导师变更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。征得原导师、新选导师和二级

学院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并签字盖章后报研究处批准。

第四条 双向选择程序

互选工作由相关二级学院具体负责组织实施。

1.由研究生填写《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互选申请表》（附

件 1），每名研究生可自愿初选 1-2名意向导师。

2.导师可根据硕士研究生个人情况，结合研究生本人意愿选

择所要指导的研究生，在《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互选申请表》

上签字后互选生效。导师可优先选择第一志愿的研究生。

3.对于互选过程中，没有选择合适导师的研究生，由所在学

位点导师组负责与研究生协调选定导师。

4.互选名单确定后，由研究生教学秘书填写《山东工商学院

硕士研究生互选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并将互选结果于互选结束后

一周内报研究生处审核备案。

第五条 附则

本办法自 2022 级硕士研究生开始实施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

释。《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与导师互选实施办法》（院发

〔2014〕97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山东工商学院师生互选申请表

2.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变更审表

3.山东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互选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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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30 日印发

(共印 2 份)


